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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近年来社会的发展进步，从人们生活的需求形式来看，城市结构变化，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动，而这其中

的高效配置率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社会的发展。那么针对我国的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分配形式，如何进行管理才能

够更好地保证城镇化建设的有效性。下面我们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土地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进行简要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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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发展权概述

1.1 土地发展权的内涵

所谓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

利，即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改变土地现有用途或

者提高土地利用程度的权利。我国《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分

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

我国关于土地的分类是以土地的经济利用价值为标准的。

笔者认为，对我国土地进行分类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

思想，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的，因此，土地的分类中应当

包含生态用地，从而土地发展权还应当包括生态用地发展

权。

1.2 土地发展权的特征

综合上述对土地发展权的内涵界定，可以归纳出土地

发展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抽象性，是指对土地用途进

行变更或者提高土地利用度的权利，不像其它产权一样存

在一个实物性的标志。阶段性，即土地发展权是以某段时间

内土地利用现状为基础，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土地利用物质

形态与价值形态变化的量的设定。潜在性，虽然土地发展权

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已经客观地存在于每一块土地上，但是

土地发展权的实现是对未来土地使用权变更的获利。

1.3 土地发展权的功能

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其功能首先表现为给

权利人带来收益。其次，通过对土地发展权的限制和补偿，

可以顺利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对农地、环境敏感地带以及历

史古迹等的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土地发展权的创设，可以

提高土地开发规划管理效率，促进城市土地的高效率利用，

明确土地增值受益人，保证其利益的享有、转让和流通规范

的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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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发展权的具体构建

2.1 明确土地发展权所包含的权能，合理划分土地发展

权类别。

2.1.1 土地发展权包含的权能。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土

地财产权具有财产权的相关权能，主要有以下四方面权

能：

①占 ―有权。土地发展权应该具备产权的根本特性 ―

排他性，即权利主体拥有具有排他性地对土地发展权的占

有。②使用权。权利主体可以行使土地发展权，合法行使土

地发展权所建设的各类建筑物业设施。③收益权。收益权表

明占有和行使土地发展权可以获得相应土地经济收益。④

处分权。处分权主要涉及土地发展权的出让、转让、抵押和

回收等权能。

2.1.2 合理划分土地发展权类别。依据不同的标准，可

以把土地发展权划分为不同类型，如农地发展权、市地发展

权、营利性的土地发展权和公益性土地发展权等。这些不同

类型的土地发展权，按照一定关系形成我国土地发展权的

基本框架。

2.2 立法显化土地发展权。在已有的土地法律框架下，

创新和设立关于土地发展权的法律条文，从法律层面显化

土地发展权。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

2.2.1 法律明确土地发展权概念，并确保其初始配置国

家所有。

2.2.2 界定土地用途的既定状态，必须通过国家授予相

关土地发展权，才能进行土地用途的变更。

2.2.3“凡是权利都会产生动态现象”。土地发展权可以

像其他权利一样合法授予、出让、回收和灭失等。规定土地

发展权权能具有时限性、功能限定性等约束，对未来尚未评

估确定的土地发展权必须重新申请，不能包含在现有的土

地发展权中。

3、土地发展权视角中的城市土地管理优化

3.1 优化我国城市土地管理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管理的根本，城市土地管理优化必然源于

法律制度的创新与优化。随着我国土地发展权的构建，首先

应该加快相关立法，给土地发展权的概念、产权归属和运作

赋予法律意义。同时，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和

《房产管理法》的相关内容，使其与土地发展权运作相适应。

随后，对采用土地发展权后土地管理所采取的新措施进行

法律规定，如：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土地发展权对城市土地用

途、土地征用和拆迁等的产权约束作用。从法律层面，进一

步明确政府官员和土地开发商的权利义务，防止越权和非

法开发城市土地，完善失地农民和失房居民的权益保护和

利益补偿的法律机制，为我国城市土地管理优化奠定坚实

的法律基础。

3.2 赋予土地使用者土地发展权，保障失地农民和城市

居民的合法权益

国家对现有土地使用者的土地使用现状和利益进行界

定，并赋予土地使用者既定的土地发展权。现有土地使用者

依法享有既定土地发展权所赋予的各项权益。如果政府对

其目前使用的土地进行征收，则现有土地使用者依据既定

土地发展权进行平等利益博弈，取得应有的土地收益，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因此，在征地和城市拆迁过程中的失地农民

和城市居民，享有既定土地发展权即现有土地使用价值的

权利。政府在征用农民和居民目前使用的土地时，必须依法

按土地发展权市场价格补偿他们的既定土地发展权，并建

立以发展权为保障的利益补偿机制，依法维护失地农民和

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

4、深化改革土地管理制度

“国出于方，方出于矩。”“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要进一

步建立健全全国土地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要完善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从

严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严格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和先补后占，切实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

本农田，推进国土综合整治，目标是全面促进土地资源节

约，突出加强耕地资源的保护。

4.1 要建立健全严格的土地使用审批制度，按着投资强

度、税收额度、环保程度、产业链条长度逐项审查项目，以具

体量化标准来引导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建设工作。

4.2 要建立完善“批———供———用”全流程的土地批后

监管体系。一是进一步优化审批程序，简化报批资料，严格

控制审批时限。二是严格控制供地率、项目开工率、项目竣

工率、项目投产率指标，提高土地利用率。三是进一步严格

用地监管，建立企业土地利用诚信档案，规范企业用地行

为。

4.3 要建立健全严格的供地制度。一是严格按着投资强

度和投资进度实施供地。二是落实区域差别化政策，针对不

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产业制定不同的用地计划政

策，让有限的用地计划指标发挥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4.4 要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是通过农村土地产权

登记，明晰集体土地权利归属，完善农户的承包权，稳定农

户的土地使用权。二是有序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三是完善农民宅基地管理。

5 结束语

土地发展权的构建，将会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过程，尤其

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土地发展权是

土地财产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作用于土地使用性

质变更的财产权，为城市土地管理优化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使社会经济的发展走上可持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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